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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东方明珠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4年度履职报告 

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运作指引》、《上

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公司《章程》和

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 

2014 年度履职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  

一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召开情况  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独立董事 2 名，并由

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。  

2014 年 4 月，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向公司董事会

提交公司 2013 年度报告的提案》、《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

2014 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 2013 年度审计报酬的提案》、《公司年度日常关

联交易（传输业务）的提案》、《关于公司与复地合资开发房地产项目并提

供股东借款的提案》、《关于公司出让移动电视广告经营权暨关联交易的提

案》、《公司董事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、《公司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工

作报告》和《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3 年履职报告》。 

二、关联交易控制情况  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暨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，2014 年对《公司年度

日常关联交易（传输业务）的提案》、《关于公司与复地合资开发房地产项

目并提供股东借款的提案》、《关于公司出让移动电视广告经营权暨关联交

易的提案》以及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《关于<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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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及发行股份和支付

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>涉及公司与百视通新媒体

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的提案》、《关于签署<百视通新媒

体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海东方明珠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之合

并协议>议案》、《关于百视通换股吸收合并东方明珠构成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、《关于上海东方明珠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、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

司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签署<关于提供收购请求权与现金选择

权的合作协议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以协议方式受让精文置业 41.28%股权以解

决与文广集团公司同业竞争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》等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

议。 

三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评价  

2014 年，公司审计委员会全体委员勤勉尽责、恪尽职守，较好地履

行了相关职责。按照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》等

的相关规定，审计委员会在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披露、聘请外部审计机

构、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、监督和促进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

间的沟通、审查公司内控制度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有效性以及执行情况等方

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；审计委员会提供的专业审议意见，为董事会科学决策提

供了保障。  

  

上海东方明珠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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